
 

 

宜信用办〔2018〕26 号 

 
 

市信用办关于抓紧落实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有关部门，各县市区

信用工作主管部门，宜昌高新区管委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诚信建设万里

行”相关活动的通知》（发改电﹝2018﹞523号）和《省信用办关于

抓紧落实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鄂信用

办[2018]43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我市当前落实国家和省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重点工作“硬任务”的途径予以明确，请各县市区、各相关

部门抓紧落实有关要求，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考

核任务，具体要求如下： 

 一、大厅接入平台 

上级要求：省、市级政务服务大厅要100%接入同级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和信用网站，并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及“信用中国”网站互

 



联互通；按照我省信用平台建设模式及“放管服”改革要求，省信用

办、省信用信息中心统一与省政务管理办衔接，实现省信用平台与

省“一张网”对接；各市州、各部门要积极对接并运用“一张网”，充分

发挥信用建设在“一网通办”中的支撑作用。 

我市落实途径：按上级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积极对接落

实运用省平台与“一张网”，确保与政务服务大厅对接，充分发挥信

用建设在“一网通办”中的支撑作用。 

二、监管半数覆盖 

上级要求：各地辖区内黑名单、重点关注名单主体（已注销、

吊销和无法联系上的除外）在“信用中国”网站公开作出信用承

诺、参加信用修复培训或接受约谈的比例力争超过50%，积极推

动失信主体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提交第三方信用报告。 

我市落实途径：各县市区、各部门结合“百城万企亮信用”

活动、落实信用承诺制、开展信用修复等工作任务，组织本地、

本行业领域的失信主体开展信用承诺、参加信用修复专题培训、

接受约谈。三个方面的比例超过本地、本行业领域黑名单、重点

关注名单主体的50%。市信用办将在12月中旬集中举办信用修复

专题培训，请各县市区、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有关部门、宜昌高新区梳理本地本部门职能管辖的重点关注名单

主体，包括目前仍在公示的黑名单对象、行政处罚对象及联合奖

惩对象，填报《宜昌市管理重点关注对象表》(详见附件１)。 

三、信用惠民推开 

上级要求：各地要认真组织实施“互联网+教育+信用”、“互



联网+医疗健康+信用”、“互联网+养老服务+信用”、“互联网+家

政服务+信用”、“互联网+食品餐饮+信用”、“互联网+房地产+信

用”、“互联网+劳动用工+信用”、“互联网+旅游+信用”及“信易

贷”、“信易租”、“信易行”、“信易游”、“信易批”等创新应用，争

取在10个以上应用场景实施信用惠民便企措施并形成典型案例。 

我市落实途径：按上级部署，积极推进落实信易+工作，创

新信用产品、拓展应用场景，积极与社会机构合作开展信用工作，

充分利用宜昌市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创新开发信用产品和应用场

景项目，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争取在每个领域有方案、有行动、

有案例；市直相关部门在组织推进“互联网+民生+信用”工作上有

方案，有行动、有案例，重点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家

政服务、食品餐饮、房地产、劳动用工、旅游等领域推进，创造

性地开展本行业领域信用监管工作。 

四、奖惩案例百万 

上级要求：各地要按照规范格式报送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案例，今年年底前，各地报送的合格联合奖惩案例数量

应不低于本辖区内红黑名单数量的 10%，其中示范城市及示范创

建城市不低于 30%，全国信用联合奖惩案例数力争突破 100 万。 

我市落实途径：我市是信用示范创建城市，报送的合格联

合奖惩案例不得低于本辖区内红黑名单数量的 30%。各县市区、

各部门要创造性实施联合奖惩，全面落实“有制度、有名单、有

机制、有案例”要求：有制度——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已有红黑名

单管理制度的，应及时落实，统一按全省行业领域红黑名单认定



标准和奖惩措施实施。有名单——依据地方标准认定的红黑名单

数量不低于辖区内依据国家标准认定的红黑名单数量的 30%，认

定的红黑名单应按要求在省信用平台发布。有机制——在履职过

程中运用省信用平台联合奖惩管理系统落实国家联合奖惩备忘

录。有案例——加强联合奖惩案例的归集宣传，联合奖惩案例不

低于本地红黑名单数量的 30%，每月及时将联合奖惩案例报市信

用办汇总统一上报。 

五、地方名单百万 

上级要求：今年年底前，各地方依据地方标准认定的红黑

名单数量不低于辖区内依据国家标准认定的红黑名单数量的

10%，其中示范城市及示范创建城市不低于 30%，全国依据地方

标准认定的红黑名单数量力争超过 100 万。 

我市落实途径：我市是示范创建城市，应达到依据地方标

准认定的红黑名单数量不低于辖区内依据国家标准认定的红黑

名单数量的 30%，各行业部门组织市县两级部门在全省统一布署

下迅速开展红黑名单认定工作，县市区信用工作主管部门加强对

本级各部门的督促和考核，确保完成国家要求。 

六、治理成效千万 

上级要求：按照中央文明委相关文件要求，通过在 19 个重

点领域开展失信问题专项治理，督促 1000 万以上失信主体整改

失信行为。各地方要对本辖区内的黑名单、重点关注名单主体（包



括国家标准认定和依据地方标准认定的名单主体）实现治理全覆

盖，治理覆盖率应力争达到 100%。 

我市落实途径：市有关部门根据《宜昌市关于集中治理诚

信缺失突出问题 提升全市诚信水平的实施方案》（宜文明

[2018]8 号文）要求，提出市行业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

细则；各县市区、各部门按照“梳－挖－治－建－评－协”六字要

求做好落实工作。构建公示、承诺、记录、识别四个长效机制，

协同各方监督力量共同落实。 

七、组织开展“百城万企亮信用”活动 

上级要求：请各城市组织辖区企业，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诚信

典型企业，主动补充公示信用信息及经具有资质的企业征信机构出

具的第三方信用报告，并就其公示内容的真实性作出信用承诺。企

业自主公示的信息，将纳入企业信用档案并标明信息来源。2018 年

年底，原则上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要组织不少于 100 家企业主动开展

补充信息公示，鼓励组织更多企业参加“百城万企亮信用”活动。

请各城市按照通知路线图规定时间，参照附件“城市企业补充公示

信息填报表”，填写汇总相关信息并提供至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我市落实途径： 

（一） 由市信用办牵头，在“信用中国（湖北宜昌）”网站上

“诚信建设万里行”专栏下开设“企业亮信用”栏目，做好“亮信

用”企业信息公示工作。 



（二） 请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组织辖区企业，特别是具有代

表性的诚信典型企业，主动补充公示信用信息及经具有资质的企业

征信机构出具的第三方信用报告，并就其公示内容的真实性作出信

用承诺。汇总《宜昌市企业补充公示信息填报表》（附件２）。 

八、组织开展“百万里 百万企”信用承诺活动 

上级要求：各城市广泛组织辖区内企业开展主动公示型信用承

诺，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在办理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行政审批事项

时提交的信用承诺）、行业自律型信用承诺（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

织的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型信用承诺（失信企业为完成信用修复

出具的信用承诺）。2018年年底前，原则上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要组织

不少于5000家企业公示信用承诺。请各城市将上述各类信用承诺通

过地方信用网站公示，并填写“城市企业信用承诺情况列表”，将相

关信息汇总至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我市落实途径：请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组织辖区企业开展主

动公示型信用承诺，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行业自律型信用承诺和

信用修复型信用承诺，并填写《宜昌企业信用承诺情况列表》（附件

3）。请市工商局等部门组织开展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在办理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行政审批事项时提交的信用承诺）、市民政局部署市各

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开展行业自律型信用承诺，梳理汇总《宜

昌企业信用承诺情况列表》（附件3），并推送至“信用中国（湖北宜昌）”

网站集中公示。 

请各县市区、各部门于12月19日前将附件1、附件2、附件3反

馈报送市信用办（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国家和湖北省上级单位将在年底前后对以上“硬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专项考核通报，并纳入城市信用监测评估的重要内容。

我市也将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请各县市区、各部

门务必高度重视，抓紧组织实施。 

附件： 

1、《宜昌市重点关注对象表》 

2、《宜昌市企业补充公示信息填报表》 

3、《宜昌市企业信用承诺情况列表》 

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诚信建设万里行”

相关活动的通知》 

5、《省信用办关于抓紧落实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

任务的通知》（鄂信用办[2018]43号） 

联系人: 宋敏 

电  话: 6255230，13872675755 

邮  箱: 289266772@qq.com 

 

 

宜昌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2月17日 

 

宜昌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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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宜昌市重点关注对象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编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重点关注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注： 

1.重点关注类型为黑名单对象、行政处罚对象、联合奖惩对象。 

2.表格不够可自行加页，如无重点关注对象请回传零报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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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宜昌市企业补充公示信息填报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企业资质

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资质证书

编号 
资质等级 发证时间 

证书有效

期 

信用报告

名称 

信用报告

年度 

评定机构

名称 

其他补充

公示信息 

              

备注：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及电子版信用报告均以附件形式与填报表一并提供至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填报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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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宜昌市企业信用承诺情况列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信用承诺类型（审批替代

型、行业自律型、信用修

复型） 

信用承诺事项 做出信用承诺时间 其他 

        

备注：信用承诺书扫描件以附件形式与统计表一并提供至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填报人：              填报日期：                            

 







 














